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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傍上“有钱人”
推荐词：

当狂热的爱情渐渐褪去，被金钱“挟持”的她放弃了苦苦支持这个家的老公，傍上“有钱人”，10年婚姻也就此终结

王涛与李琴是一对夫妻，两人共同
生活了近10年。

丈夫敦厚实诚，在外跑长途货车，妻
子精明能干，在家照顾老人孩子。

王涛从不让妻子受累，总要先把家
里的脏活、重活干完再出车。

两人的女儿也被双方的老人视为开
心果和心头肉。

尽管生活不是十分富裕，但也算得上
是小康之家。邻里都说他们是现实中的郭
靖与黄蓉，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很是羡慕。

然而，眼看着有的人住着豪宅，开着
豪车，妻子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了，便开
始埋怨王涛，说他没出息，不能挣大钱。

面对着妻子的指责，王涛只有更加
玩命地工作来贴补家里的生活。有时出
了一天的车，累得要死，晚上还要再找点
零活，好再挣上个三五十元。

可是，妻子并没有好好珍惜，而是变

本加厉。由起初对孩子生活的不闻不问，
对老人的不加照顾，发展到一出门就是十
几天不回家，回家拿了钱就又出去了。

后来，她竟然在外久居不归，让丈夫
找了一回又一回。

一年半后，让家里人万万没有想到
的是，李琴竟然带着一个婴儿回到家
中。原来，李琴在外厮混，认识了一个

“有钱人”，后被骗财又骗色。
面对妻子的行为，一向隐忍寡言的

王涛彻底失望了。他告到了法院，请求
法院判决离婚。

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和夫妻俩进行
了深入的沟通后，发现王涛已决意离婚，
夫妻关系确已破裂。多次调解无效后，
最终判决两人离婚。

主审法官感慨：爱需要付出，需要努
力，更需要用心经营。
线索提供 韩新远 高怀亮

月老的烦恼

推荐词：
牵线说媒，月老功不可没。红线牵不好也能牵出祸害来。这不，小“夫妻”闹矛盾，

家长就住进了媒人的家，白天唠嗑，饭点吃饭，晚上睡觉……

刘淮滨是村里的老好人，也是出了
名的“月老”，给乡里乡亲牵个红线、说个
媒是常有的事。

谁料，近来他却陷入了一场本应是
“夫妻”之间的矛盾：“他们3个在我家已
经住8天了，我还得照顾他们吃喝。”

这其中有何原委？
2012年10月，刘淮滨撮合了本村村

民王潢川与邻镇张平桥的女儿张小玲认
识。今年年初，两人按农村风俗举行了
结婚仪式。

今年5月，王潢川与张小玲因琐事发
生了矛盾。张小玲决意和王潢川分手。

王家办喜事时，给张家“送好钱”也
就是彩礼钱 1 万元，外加买东西和筹办
婚事共花费了 3 万余元。如今小两口劳
燕分飞，王潢川的父母要求张平桥家退

还，张平桥却不同意。
无奈之下，王潢川的父母和爷爷 3

人从5月26日起就住进了媒人刘淮滨的
家里。白天唠嗑，饭点吃饭，晚上睡觉。
刘淮滨一家不胜其烦，只好同王潢川一
起到法院求助。

法官说，王潢川和张小玲并没有到
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因此，他们的婚姻并
不受法律保护。

法官建议双方，如果矛盾不大，有和
好余地的话，去补办一下结婚证，继续生
活。如果两人无法再共同生活，女方应
适当予以返还男方所给的彩礼。

在法庭的调解下，张平桥最终同意
给王家退还彩礼 6000 元，王潢川的父母
也答应回去后马上离开刘淮滨家。
线索提供 曲继峰 韩新远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在新密市法院为您播报

3年没登父母的门

推荐词：
同在一个村住，可是他3年没登父母的门。“常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歌词，更是一

种责任

8月8日上午，65岁的赵牧田老人坐
着轮椅进了惠济区法院。

由于早年罹患脑血栓，老人已经卧
床多年，日常生活由二儿子负责。老人
的大儿子赵小博虽然和他们在同村住，
却已经有3年没有登门。

7 月 1 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实施。老赵下定决心，想通过法律
约束大儿子，让他每周都回家看看。

8 月 20 日上午 11 点多，惠济区法院
人民调解员侯文良将赵小博夫妇叫来。

“长兄如父，你是老大，比你兄弟大

好几岁，不说事事都谦让着点，最起码
得给你兄弟做个表率，对待父母要尽
职尽责。不孝顺老人，什么理由都站不
住脚……”调解员侯文良语重心长地说。

侯文良还给他解说了新修订实施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告诉他不照看、不
赡养老人都是违法行为。

听着听着，赵小博夫妇低下了头：
“俺回去马上买点好吃的去看俺爹！”

8 月 20 日下午，赵小博夫妇就拎着
礼物去看望老人了。而老赵表示要撤
诉。 线索提供 李传林 董梅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郭姝涵 惠济区法院为您播报

老板很仗义

推荐词：
员工欠人5万元钱，看对方有急用，老板毫不犹豫拿钱给了对方。虽然对方到期

后未还钱，可因为双方的人品非常好，在三方的努力下，三角债最终得以和谐解决

一家公司的员工大伟和朋友老文
共同承包过一处工程，工程完工结账
后，大伟欠老文5万元。

时隔一年多，因种种原因大伟未偿
还老文这 5 万元欠款，老文急着开一间
建材商店，需用钱，就每天到大伟的公
司大闹。

“你先别闹了，我用我自己的钱给
你5万元，解决你的用钱之急。”公司老
板李宇看到这种情况安慰老文，并当场
把现金5万元交到老文手中。

看到李宇替员工还钱，老文的态度
也来了 360 度大转变，马上表现出中年
汉子的坦诚与担当，立即写借条一张，
内容是：借李宇现金伍万元整，利息按
银行同期利率，承诺一年内归还。认定
他们中间存在的借款关系及对利息和
还款时间的约定。

但事与愿违，老文开的建材商店
生意一直不好，一年来未对所借的 5
万元本金及利息进行清还。李宇以
民间借贷纠纷把老文告到管城区法
院，要求老文偿还借款本金 5 万元及
利息 3550元。

开庭前，承办法官找到双方当事

人，老文告诉法官：“我承认是我自己写
的借条，只因生意不好，才导致借款未
能按时归还。”

承办法官说：“欠账还钱，天经地
义，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因生意不好的
客观原因，未能兑现还账，可采取分期
的办法，把借款还了。”

然而，李 宇 在 与 老 文 的 接 触 中 ，
从他的言行感到老文是一个勇于担
当的人，是一个挚诚可交往的人，表
示他会敦促他的员工大伟把欠老文
的 钱 赶 快 还 了 ，还 当 即 给 大 伟 打 电
话 ，把 情 况 说 明 。 大 伟 听 后 深 受 感
动，向老文表态，3 个月内还清老文
的欠款。

与此同时，老文也马上与李宇达成
调解协议。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用了不
到半小时了结，还把另一桩纠结事也随
之化解。

承办法官和当事人的共同感受是：
一个人的品质在传递着他的正能量，其
正能量又延伸给他人，大家共同给力，
相互理解与包容，矛盾纠纷就会得到化
解，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线索提供 范利辰 顾田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在管城区法院为您播报


